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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

项目（一期）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（一期）

市级项目主管部门：梅州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

填报人姓名：朱升

联系电话：2188036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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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9.96 亿元，共建设安置房 4812 套。采用

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”的方式，由广东建鑫投融资住房租

赁有限公司、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广东省建科建筑设

计院组成联合体与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属梅州市江南新城基础

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梅州建鑫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，作为项

目实施主体。项目于 2015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工，2019 年 3 月 31

日全面竣工验收，同年 4 月 25 日完成了所有工程实体向梅江区人

民政府的移交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

该项目在实施前开展了可研、环评、规划、用地、施工许可

等充分的前期工作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

程序，召开专题会议协商，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。同时，通过研

究相关棚改政策，积极争取项目建设资金，获得政策性银行贷款

的支持，保障了项目资金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加强沟通协调，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，按程序严格规范资

金支付，保障项目全面建成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按照《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梅市财评[2024]2 号）要求，我委高度重视，迅速

组织有关人员，对照文件要求，认真梳理项目有关情况，填写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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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表格，并形成自评报告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该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决策和管理工作，产出和效

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，自评 100 分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该项目在实施前开展了可研、环评、规划、

用地、施工许可等充分的前期工作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能够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及程序，召开专题会议协商，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项目实施前设置了完整、合理、可衡量的目

标，确保落实决策意图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梅州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制订了完整的项目

及资金管理制度，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合理安排计划，严格执行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项目上级补助、资本金及贷款资金均及时足

额到位。到账率 100%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项目资金分配合理，有力保障了项目实施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明确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各节点负责人的职责，

加强支付控制和审核，按规定的流程进行有序的审批、支付工作，

资金支付严格按年度预算安排，结合工作进度按实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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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规范资金管理，严格控制费用标准，不存

在虚列支出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的情况，以及其他不符合制

度规定支出的情况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，项目调整按规定履行

报批手续，项目招投标、建设、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

制度规定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项目建立有效的工程质量管理和项目资金监

督管理机制，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预算控制、成本控制，项

目预算执行与工作进度相匹配。

2.效率性。严格按照合同或工程的时间节点，按时、保质、

保量完成工程进度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.效果性。加快了江南新城建设，安置房全面建成解决了回

迁群众的迫切问题，确保了社会稳定。

2.公平性。为群众提供了宜居的生活环境，成为梅州城区客

家文化与现代建筑相融相映的亮丽风景线。

五、主要绩效。

通过狠抓质量、完善配套、督促进度，该项目竣工日期为 2019

年 3 月 31 日，2019 年 4 月 25 日由梅州嘉应新区管委会代表市政

府正式移交给梅江区。该项目的全面建成，解决了回迁群众的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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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问题，确保了社会稳定。安置房地处中心地块，设计综合考虑

通风、采光、户型、绿化等，成为梅州城区客家文化与现代建筑

相融相映的亮丽风景线，先后荣获“省市双优示范工地”、“安全

文明示范工地”、“优质结构工程奖”等奖项和称号。2023 年 12

月完成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工作。

六、存在问题。

无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
抓好项目公司收尾工作，继续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工作

顺利开展。


